	簽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十四年ＯＯ月ＯＯＯ日

	主旨：職ＯＯＯ為充實知能提昇教學品質，擬參加九十四學年度○○大學○○碩士班入學考試，如蒙錄取將申請留職停薪前往進修，簽請　鑒核。

說明：

一、職係○○大學○○學系畢業，於ＯＯＯ年八月一日至本校服務，至ＯＯＯ年七月三十一日服務年資滿Ｏ年。

二、進修地點：國立○○大學（台北）。

三、進修方式時間：自九十四年八月一日起至ＯＯＯ年七月三十一日。

四、（無需此項者請整行刪除）因報考需用在職（服務）證明書如附件，請准予審核用印。

五、本人於修業結束後願遵守與進修時間相同之服務義務期間，期限屆滿前，不會辭聘、調任或再申請進修、研究。
承辦單位               會辦單位                決行單位

教務處：

人事室：



